
关于印发《贵州师范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
使用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

现将《贵州师范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修订）》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6 日

校办发〔2018〕8 号



贵州师范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办法
（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贵州师范大学办公自动化系统（以下简称办公自

动化系统）是基于校园网建设的覆盖学校各学院（教学部）、各

单位的综合性办公服务平台。该系统是学校信息化建设与管理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

第二条 为保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正常运行，依照国家及

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组织结构与责任

第三条 学校办公室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公文处理业务指

导部门，在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领导下，主要负

责制定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建设规划，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并按

照规定具体组织实施系统公文处理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同

时承担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相关人员的培训及业务指导。

第四条 网络与信息中心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技术支持和

运行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办公自动化系统服务器软、硬件系统

的日常维护和系统数据的安全备份，保障校园网络的通畅和办

公自动化系统的网络安全，做好有关技术支持工作。

第五条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是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用

户单位，指定专人负责电子公文及信息的日常处理工作。



第三章 秘书人员及职责

第六条 根据实名制上网的要求，当前运行的办公自动化

系统不再为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以部门为单位设立收发文

用户，只以个人实名用户形式登录办公自动化系统进行公文和

信息的接收或发送。根据公文属性，由各学院（教学部）、各单

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代表本单位收发公文和信息，上述人

员统称为“秘书人员”。

第七条 为确保公文的及时处理，切实保障信息畅通，各

学院（教学部）、各单位要在秘书人员当中明确 1-2 名责任人具

体负责学校及各有关部门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发送的公文和信

息的接收。公文及信息接收责任人原则上由各学院（教学部）

办公室负责人、党委（党总支）秘书以及各单位办公室、综合

科或有相应工作职责的科室（办）负责人担任。

第八条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公文及信息接收责任人

负责以学校党委、行政以及学校办公室（党委办公室、校长办

公室）名义下发的公文的接收；负责校内有关职能部门发送的

公文的接收；负责以“快速办理”等形式发送的各类信息的接

收。确保每个工作日正常登录办公自动化系统，坚持做到上班

后、下班前查阅有关信息，及时将公文等各类办公信息报告本

单位领导批示并按领导批示意见处理。

第九条 各学院（教学部）、各单位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发

送公文及办公信息时，原则上只使用“学校公文”版块和“快



速办理”版块，“站内信”版块不作为公文处理使用，只作为个

人日常信息交流的渠道。

第十条 各用户单位在使用办公自动化系统过程中，必须

按照规范的操作流程使用本系统进行日常办公，以保证各种办

公信息的正常流转，发送的公文须符合公文规范。出现公文处

理相关故障或疑问的，应及时与学校办公室联系；出现网络或

公文系统使用故障的，应及时向网络与信息中心报修。

第四章 用户管理

第十一条 “秘书人员”、公文及信息接收责任人因工作岗

位调整时，所在单位要向学校办公室报告并及时补充，因未及

时补充造成文件处理出现遗漏的，由本单位负责。

第十二条 系统中用户拥有的操作权限由学校办公室根据

该用户的岗位职责分配，并根据岗位和分工的调整作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各用户应妥善保管自己的密码及资料。登录系

统后因故离开要退出系统，以确保用户安全。用户密码遗失或

遗忘应及时报告网络与信息中心，由网络与信息中心重新初始

化密码。

第五章 系统安全与保密

第十四条 所有用户应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

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条例》和公安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



管理办法》，严格遵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暂行管理办法》

和《贵州师范大学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办法（试行）》《贵州师范

大学网络与信息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贵州师范大学二

级网站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

第十五条 所有用户不得利用办公自动化系统从事危害国

家、集体和他人利益的活动，不得在办公自动化系统上制作、

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和不健康的信息，不得制造和输入计算机病

毒以及其他危害办公自动化系统安全的数据。

第十六条 所有用户应按规定的权限阅读和使用办公自动

化系统提供的信息。要经常更改密码并保守秘密，以防他人有

意或无意打开办公自动化系统获取信息、滥发信息、恶意增删

资料或干扰公文运转。

第十七条 各用户单位在办公自动化系统中所发布的电子

公文、快速办理等办公信息，应按程序进行保密审查。

第十八条 所有用户均有保守国家秘密的责任和义务。涉

及国家和学校机密以及其它不宜发布的信息，不得在办公自动

化系统上传播和发布，严格做到上网不涉密，涉密不上网。

第十九条 使用有电子公章的用户单位，应规范电子公章

的使用管理，建立电子公章使用登记台账，严格执行电子公章

使用加密保护措施（第一次使用时必须修改密码，便于管理），

未经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不得随意使用。



第六章 软硬件要求

第二十条 各用户单位应为办公自动化系统使用管理员配

备能平稳运行 Microsoft 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的收发文

电脑，配备打印机，并接通校园网（校园网内用户或 VPN 虚拟

校园网内用户）。

第二十一条 收发文电脑需按要求安装 IE9 及以上（或 IE

内核）浏览器、Microsoft word2007 及以上版本、防病毒软件、

电子公章驱动、相关插件等，并安装方正小标宋简体、仿宋

_GB2312、楷体_GB2312 等字体文件，以确保公文的正常、规范

显示。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二条 为保障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硬件、软件和信息

的安全，保证办公自动化系统的正常运行，所有用户应严格遵

守本管理办法，违反者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未按照本办法第三、四、五章规定执行，影

响公文和信息的正常、及时处理，或导致办公自动化系统不能

正常运转的，学校将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给国家、

集体或他人权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用户单位应根据本办法要求，制定本部门

的具体管理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

起施行。2013 年 4 月印发的《贵州师范大学电子校务平台管理

办法（试行）》（校发〔2013〕36 号）同时废止。

贵州师范大学办公室 2018 年 5月 16 日印发


